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基金管理办法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院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特

设立文学院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基金。该基金用于资助优秀研究生出国参加高水平的国

际学术会议，为研究生提供与国际同行学者直接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拓宽其国际视野，并

扩大我院研究生科学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 

  

一、申请条件 

1、申请者为正常学制年限内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非定向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不

含留学生、定向和延期研究生)。 

2、申请者作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为导师）提交的论文被本学科高水平国

际学术会议正式接收，有会议组委会正式邀请函（被邀请作大会报告者优先资助）。 

3、每名同学在同一培养层次只资助一次。 

4、申请者应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能够进行口头学术交流；学习勤奋、努力，成绩优

良。 

5、正常学制年限内最后一学期原则上不予资助。 

  

二、资助内容 

由北京出发至会议地点的往返旅费（经济舱或高铁二等座）。往返旅费实报实销，但不

能超出最高资助金额。最高资助金额分别为：港澳台地区 3千元；国外亚洲国家和地区 4千

元，其他国家和地区 7千元。 

 

三、申请程序 

会前（每月第一周受理，遇假期顺延，一般应在开会前至少提前 50天申请）： 

1、申请者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页―学院资源―常用下载”栏目下载并填写《研

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基金申请表》。 

2、导师在《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基金申请表》（一式 2份，纸质版）上就该会议

论文内容、该学术会议的学术影响力和申请者的参会资格进行审核，并签字。 

3、申请者将以下材料交文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主楼 C区 5046）： 

⑴《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基金申请表》一式 2份（纸质版）； 

⑵会议主办方发给申请者的正式邀请信函、论文录用通知书（应包括申请人的个人信

息、论文信息及参会形式），电子邮件形式的邀请函需由导师签字确认，外语邀请函应有中

文翻译件并由导师签字确认； 



  ⑶投稿论文复印件； 

  ⑷会议日程安排； 

  ⑸能证明申请者外语水平的相关等级证书，或有关的成绩证明。 

  4、文学院审批通过后，申请者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按提示录入相关信息，详见北京

师范大学教务部主页—培养过程—国际交流—出境管理中的“关于开通研究生出国（境） 

线上审批功能的通知”。 

  5、教务部审核通过后，登录信息门户—因公出境及因公证件管理系统，在线提交相关

信息，按照国际处要求办理出国（境）相关的批件。 

6、国际处审批通过后，申请者根据会议实际召开时间（批件规定日期）订购机票，否

则无法报销。 

7、获得资助资格的申请者如未能成行或放弃资助资格，应于结果公布之日起一个月内

书面告知学院教务办公室。 

  

四、办理报销（每月第一周受理，遇假期顺延） 

1、申请者向文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提交以下电子版材料（邮件命名：“研究生参加

国际学术会议总结+姓名”）： 

⑴国际会议论文集封面（首页）、目录及收入文集的论文全文。 

⑵《文学院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总结》（见“文学院主页―学院资源―常用下

载”），总结力求丰富、全面、突出重点，并附参加会议的照片（近景、远景照片各一

张）。 

⑶护照首页、签证页及标有出入境日期页。 

2、文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对以上电子版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通知申请者领

回一份《申请表》。 

3、凭《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基金申请表》、会议邀请函、国际处批件、行程单和

支付记录（需用中国银行的银行卡进行支付）或发票、网上订单和支付记录（需用中国银行

的银行卡进行支付）到文学院财务办公室报账。 

  联系人： 

蒋老师（硕士生），电话：58808276，邮箱：jm@bnu.edu.cn 

     赵老师（博士生），电话：58805596，邮箱：zhaorui@bnu.edu.cn 

           

                                                                                        


